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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致歉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6

年4月15日披露了《2015年年度业绩快报》，于2016年4月29

日披露了《2015年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》，于2016年4月30

日披露了《2015年年度报告》，现就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

化对比及差异形成的原因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业绩快报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 

本报告期 

上年同期 

修正后与

上年同期

的增减变

动幅度

（％） 

修正前 修正后 

营业总收入 9,097,494,935.90 9,097,494,935.90 11,014,978,834.92 -17.41 

营业利润 758,513,372.94 822,206,030.77  816,244,601.82 0.73 

利润总额 1,105,782,121.58 894,587,584.65  916,302,082.69 -2.37 



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
579,990,028.90 515,257,460.09   600,599,635.16 

-14.21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） 0.2573 0.2286 0.2665 -14.22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（%） 

10.44 9.33 12.15 

-2.82 

 

本报告期末 

本报告期初 

修正后与

本报告期

初的增减

变动幅度

（％） 

修正前 修正后 

总 资 产 33,143,484,708.86 33,299,328,201.67 30,960,286,028.87 7.55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所有者权益 

5,731,438,226.16 5,887,281,718.97 5,267,172,787.91 

11.77 

股    本（股） 2,253,737,800.00 2,253,737,800.00 2,253,737,800.00 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每股净资产

（元） 

2.54 2.61 2.34 11.54 

二、业绩快报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差异形成

原因 

1、利润总额减少211,194,536.93 元，原因是公司与同

煤集团重组所产生的过渡期间损益补偿确认由营业外收入

转为资本公积。 

2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64,732,568.81元，



 

主要原因是上述原因1及所得税费用的影响。 

三、2015年年度报告与业绩快报修正公告的主要财务数

据和指标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
本报告期 

增减变动幅度（％） 

业绩快报修正 2015 年年度报告 

营业总收入 9,097,494,935.90 9,097,494,935.90 -- 

营业利润 822,206,030.77  822,206,030.77 -- 

利润总额 894,587,584.65  894,587,584.65 --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
515,257,460.09   411,882,460.09 

-20.06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） 0.2286 0.1828 -20.03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

（%） 

9.33 7.53 

-19.29% 

 

本报告期末 

增减变动幅度（％） 

业绩快报修正 2015 年年度报告 

总 资 产 33,299,328,201.67 33,195,953,201.67 -0.3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所有者权益 

5,887,281,718.97 5,783,906,718.97 

-1.76% 

股    本（股） 2,253,737,800.00 2,253,737,800.00 --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

2.61 2.57 -1.53% 

四、2015年年度报告与业绩快报修正公告的主要财务数



 

据和指标差异形成原因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103,375,000元，原

因是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数额进一步复核，并经年审会计

师事务所最终确认，使得所得税费用增加。 

五、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快报出现差异向广大投资者

致以诚挚歉意。公司将严格按照《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

任追究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公司有关部门及其相关责任人

进行追究及处罚。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管将以此为戒，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信

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规范运作，进一步提

高信息披露质量，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

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五月九日 




